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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视角的郑州市“城中村”改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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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经济视角阐述了“城中村”拆迁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并以郑州市

“城中村”拆迁改造为例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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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中村”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质量提高过程中急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城中村”改造难度越来越大，改造成本也越来越高。基于

经济视角的“城中村”改造已经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城中村”及存在问题  

 “城中村”，是指城市向四周蔓延扩展过程中由于农村村落的全部或大部分耕地
被征用，农民转变为居民以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形成的被城市建成区包围的特殊的城
市居民区。  

 “城中村”往往没有相应的集体企业等经济增长点，“城中村”居民主要靠出租
房屋获取租金、征地补贴、“城中村”拆迁改造补偿费用等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因
此，“城中村”房屋出租成为“村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城中村”握手
搂、贴面楼、接吻楼等违规违章建筑比比皆是。“城中村”的违章建筑物不仅影响了
城市形象，同时还形成“城中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拆迁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经济形
象。由于“城中村”缺乏统一规划或规划执行力度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等原因，致使
“城中村”土地利用粗放、土地资产流失、拆迁改造成本增加。“城中村”土地利用
率和产出率低下主要表现为房屋建筑占地面积大，建筑风格与城市规划不够衔接，且
往往含有院落和小块菜地、猪圈等，房屋容积率低，等等。“城中村”土地区位条件
相对优越，土地产权属于村集体所有，这样，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相对低廉的土地价
格，使“城中村”中不规范的房地产二级市场特别活跃（例如，小产权房的买卖交易
等），导致由于城市规划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而使土地升值的部分国有土地资产
严重流失。“城中村”违规违章建筑在拆迁改造过程中不仅造成建筑材料资源的严重
浪费，而且还大大增加拆迁改造的补偿费用，增加拆迁改造成本，使国家整体利益损
失严重。因此，经济视角的“城中村”改造越早越好，否则成本将更高，代价将更
大，国家资产的损失将更惨重。  

二、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现状  

 2007年郑州市三环以内共有119个“城中村”，从2008年起，郑州市将进入大规
模地拆迁改造时期。郑州市的“城中村”改造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建成区中心地带“城中村”改造。  

 关虎屯村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以西、经五路以东、农业路以南、丰产路以北

地区，总人口6871人（暂住人口5810人，村民400多户，1000多人），拆迁面积近10

万平方米。西关虎屯毗邻郑州市科技市场、河南省委省政府及省直机关所在地等。优

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寸土寸金的黄金宝地。这类“城中村”是拆迁改造过程中难

度最大、拆迁补偿最为复杂的类型。在其拆迁改造过程中，既要妥善解决村民的拆迁

补偿问题、今后的生活出路问题以及村民自身素质提高适应城市竞争环境问题，还要

妥善处理好外来民工的租房问题等。郑州市政府采取的对策措施包括：要求房地产开

发商在竞拍土地时就必须承诺建设村民拆迁补偿房、廉租房等相关条款，使村民居住

环境、收入来源等方面具有相应的保障，使“城中村”拆迁改造工作能够按照城市规

划要求顺利推进；要求“城中村”改造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以及城市规划进

行规划建设审批，严禁乱搭乱建，对违规建筑要强行拆除，以减少拆迁改造成本；改

造过程中，对遵守国家法规和城市规划的“城中村”可适当提高拆迁补偿标准，使其

得到应该得到的最高收益。  

 2、建成区边缘地带“城中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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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史赵村位于郑州市北环路以北、索凌路以西、新柳路以南、中兴路以东地区，

即郑州市建成区的北部边缘地带。西史赵村改造主要由信和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

信和置业有限公司制订的西史赵村拆迁改造方案主要包括：属于村民所有的村民回迁

区、属于村民所有的“租赁式楼群区”、沿街商铺等，属于公司所有的商品房（住宅

楼、商用房等）。这种拆迁方案为西史赵村民提供了永久物业、物业设施、就业机会

和发展空间；农民宅基地和房屋仍按征用农民土地给予足够补偿，拆迁房屋则可结合

拆迁城镇私房和农民房的政策区别不同情况制定相关补偿政策，妥善安置村民；特别

是对无业、无生活来源的农转非人员，建立了相应地社会保障制度，较好地协调了村

民与拆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3、建成区外围地带村落建设。  

 建成区外围地带是指将成为城市建成区的边缘地带的村落。建成区外围地带农村

居住、公建建设必须严格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相关设施建设，建设原则为：能缓建

尽量缓建，能不建尽量不建，必须建设的要严格执行城市总体规划法规，履行相关审

批手续。建成区外围地带的乡镇政府可及时改组为街道办事处、村委会改组为居委

会，按照建成区行政管理体制运作，土地产权和经济组织形式可以不变。原村集体所

有财产、土地可以改组为农工贸股份公司，人员就业由农工贸股份公司就地解决，成

为公司职员。可以用发展都市农业的办法，发展现代化农业，养殖业。及早培育经济

增长点，为村民安居乐业创造条件，为农村城市化奠定良好基础。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哪种类型地区的“城中村”改造，都必须是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进
行建设开发，由地方政府、村民组织、开发公司共同参与制订改造方案，协调好村民
利益、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国有资产）三者之间的关系，协调好经济利益、社会利
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多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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